














1. 本合同及资产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2. 因本合同引起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应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

解决不成的，依法向 中山市第一 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二条 合同的生效

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三条 其他

1. 甲、乙双方对本合同内容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，该补充合同与“合

同使用须知”、本合同附件以及甲方和乙方向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提交的全部

交易文件，均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与公告不一致的，以公告为准。

2. 本合同壹式叁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执壹份

留存。

附件：《转让信息公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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